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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器人数据采集与作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

一、引言

农业机器人作为现代农业装备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正在深刻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机械的深度融合，农业机器人在田间作业、数据采集、

精准管理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当前农业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数据采集质量、

作业服务可靠性、性能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制约了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建立科

学、统一的数据采集与作业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服务质量、提升技术可靠性、促

进农业机器人技术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规范针对农业机器人在实际农业生产中数据采集与作业服务的关键环节，从技术要求、质量指标、

评价方法、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系统性规范。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评价框架，旨在为农业机器人研发制造

企业、服务提供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及行业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和质量评判标准。规范的

制定将有助于推动农业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服务，为智慧农业发展和

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本规范的研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和发展实践，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确

保规范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业机器人数据采集与作业服务质量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数据采集质量评价、

作业服务质量评价、系统可靠性评价、安全性评价、评价方法与程序、质量管理体系等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在农田环境中开展数据采集和作业服务的各类农业机器人，包括但不限于田间巡检机器人、

植保作业机器人、收获作业机器人、除草机器人、施肥机器人等。其他类型的农业智能装备可参照执行。

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33267-2016 农业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38124-201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分

GB/T 39265-2020 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术语和定义

ISO 18497:2018 农业机械安全 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安全要求

NY/T 3213-2018 植保无人机作业质量技术规范

SJ/T 11805-2022 机器人可靠性 通用要求

四、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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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农业机器人

在农业环境中，通过自主或半自主方式执行数据采集、监测、作业等任务的智能机器人系统，包括

移动平台、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等组成部分。

（二）数据采集质量

农业机器人在执行环境感知、作物监测、土壤分析等任务时，所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时效

性和一致性等特性的综合评价。

（三）作业服务质量

农业机器人在执行植保、施肥、收获等作业任务时，作业效果、作业效率、资源利用率等方面的综

合表现。

（四）作业覆盖率

在指定作业区域内，农业机器人实际作业面积与理论作业面积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五）重喷率/漏喷率

在植保作业中，重复喷洒面积或漏喷面积占作业总面积的比例。

（六）定位精度

农业机器人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之间的偏差程度，包括绝对定位精度和相对定位精度。

（七）系统可用性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农业机器人能够保持正常运行状态的概率。

五、基本要求

农业机器人数据采集与作业服务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系统应具备适应农田复杂环境的能力，包括

不平整地形、多变光照条件、作物遮挡等情况；数据采集系统应具备多源信息融合能力，能够同时采集

视觉、光谱、位置等多维度数据；作业系统应具备精准控制能力，能够实现厘米级定位精度和毫米级执

行精度；系统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和应急处理能力，在异常情况下能够安全停止或切换至人工控制模式；

所有系统组件应符合防水防尘等级要求，室外作业设备应达到 IP54 及以上防护等级；系统应建立完善

的数据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数据可追溯、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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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采集质量评价

数据采集质量评价应包括以下关键指标：空间分辨率要求，对于作物表型数据采集，图像空间分辨

率应不低于 0.5 毫米/像素；对于大面积农田监测，多光谱数据空间分辨率应不低于 1米/像素。数据准

确性方面，温度测量误差应不超过±0.5℃，湿度测量误差应不超过±3%RH，光谱反射率测量误差应不

超过±2%。数据完整性要求，单次作业数据缺失率应低于 1%，连续作业期间数据连续率应达到 99%以上。

时效性要求，数据采集时间戳精度应达到毫秒级，数据传输延迟应低于 1秒。一致性要求，同一区域多

次采集数据的一致性误差应低于 5%。数据标注质量要求，自动标注准确率应达到 95%以上，人工标注抽

检合格率应达到 98%以上。所有采集数据应包含完整的元数据信息，包括采集时间、地理位置、传感器

参数、环境条件等。

七、作业服务质量评价

作业服务质量评价应根据不同作业类型制定具体指标。植保作业质量评价应包括：雾滴覆盖率应达

到 90%以上，雾滴密度每平方厘米应不少于 20 个，重喷率应低于 5%，漏喷率应低于 2%，药液利用率应

达到 85%以上。施肥作业质量评价应包括：施肥均匀度变异系数应低于 15%，施肥位置精度误差应不超

过±3 厘米，肥料利用率应达到 75%以上。除草作业质量评价应包括：杂草识别准确率应达到 90%以上，

杂草清除率应达到 85%以上，作物损伤率应低于 3%。收获作业质量评价应包括：果实识别准确率应达到

95%以上，采摘成功率应达到 90%以上，果实损伤率应低于 5%。通用作业质量指标应包括：作业效率应

达到人工作业的 3倍以上，能源消耗应比传统作业方式降低 20%以上，作业覆盖率应达到 98%以上。

八、系统可靠性评价

系统可靠性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不低于 500 小时，平均修复时间应不超过

2 小时，系统可用性应达到 99%以上。关键部件寿命要求，动力系统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2000 小时，感知

系统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1500 小时，执行机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1000 小时。环境适应性要求，系统应能

在温度-10℃至 50℃、相对湿度 20%至 95%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耐久性测试应通过连续 72 小时不间

断作业验证。系统应具备数据备份和恢复能力，关键数据丢失率应低于 0.1%。软件系统稳定性要求，

连续运行 24 小时内存泄漏应低于 10MB，系统响应时间应低于 100 毫秒。

九、安全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应涵盖以下方面：机械安全应符合 GB/T 38124 要求，所有运动部件应设置防护装置，

紧急停止按钮应在机器四周易于触及的位置。电气安全应符合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标准，绝缘电阻应不低

于 10MΩ，漏电电流应低于 10mA。功能安全应达到 SIL2 等级要求，安全相关系统的故障检测覆盖率应

达到 90%以上。网络安全应建立完整的防护体系，数据传输加密强度应达到 AES-256 标准，系统应具备

防篡改、防攻击能力。环境安全要求，作业过程中化学制品泄漏率应为零，噪声水平应低于 85 分贝。

应急安全系统应在主系统失效时自动启动，应急响应时间应低于 1 秒，应急续航时间应不低于 30 分钟。

所有安全功能应定期进行测试验证，测试间隔不超过 3个月。

十、评价方法与程序

评价应采用现场测试与实验室测试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测试应在实际农田环境中进行，测试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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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5 亩，测试时间应覆盖不同天气条件和作物生长阶段。实验室测试应在标准测试场内进行，测试项

目应包括精度测试、耐久性测试、环境适应性测试等。数据采集质量评价应采用标准参照物对比法，作

业服务质量评价应采用效果对比分析法。评价程序应包括：制定详细的测试方案，准备标准测试环境和

设备，进行系统校准和预测试，执行正式测试并记录数据，数据分析与结果评定，编制评价报告。所有

测试数据应保留原始记录，测试过程应有视频监控。评价报告应包括测试条件、测试方法、测试数据、

结果分析、改进建议等内容。评价周期应根据使用频率确定，建议每 6 个月进行一次全面评价。

十一、质量管理体系

服务提供商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制定质量方针和目标，建立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编制质量管理文件和工作程序，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应建立设备维护保养制度，每日作业前进行设备

检查，每周进行系统校准，每月进行全面维护。应建立人员培训制度，操作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

合格，持证上岗。应建立客户服务体系，设立 24 小时服务热线，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2 小时，现场服

务到达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定期收集用户反馈，分析质量问题原因，实施改进措

施。应建立文档管理制度，所有技术文档、操作记录、维护记录、培训记录应至少保存 3 年。应建立风

险管理体系，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十二、评价结果应用

评价结果应作为农业机器人选型、采购、验收的重要依据。对于数据采集质量评价，应建立数据质

量分级制度，根据评分结果将数据质量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对于作业服务质量评价，

应建立服务评级体系，根据综合评价结果确定服务等级。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给生产厂家或服

务提供商，限期整改。连续两次评价不合格的系统应暂停使用，经整改并重新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

使用。评价结果应定期向社会公布，建立行业信用体系。评价数据应作为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的重要参

考，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对于获得优秀评价的系统和服务，应给予政策支持和市场推广。

十三、监督管理

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监督管理制度，对农业机器人数据采集和作业服务进行定期检查。应建立第三

方评价机构认证制度，评价机构应具备相应资质和技术能力。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用户投诉

和质量纠纷。应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定期发布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应建立行业退出机制，对于严重质量

问题或多次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服务提供商，应取消其服务资格。应建立标准实施反馈机制，收集标准

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为标准修订提供依据。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

轨。

十四、附则

本规范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负责本规范的解释工

作，并可根据技术发展和应用需求，适时组织对本规范进行修订。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与国家新颁

布的法律法规或标准不一致，应以国家最新规定为准。各相关单位可根据本规范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相关方应在本规范发布后 6个月内完成系统调整和改进。任何单位和个人在

使用本规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提出改进建议，可向归口单位反馈。本规范的制定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相

关标准和实践经验，力求科学、实用、先进，希望为农业机器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随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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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本规范将持续完善和更新，以适应行业发展的新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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